
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圖書館義工實施辦法 

96 年 03 月 12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 

97 年 12 月 17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 

109 年 09 月 21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 

一、宗旨 
為協助本館事務推展，提昇服務品質，並建立書香校園；鼓勵同學實踐及發揚服

務精神。 

二、甄選資格與條件 
(一)限本校一、二年級學生。 

(二)經班級導師同意或推薦。 

三、服務期間 
每學年甄選一次，服務期間為一學年。 

四、服務時間 
早自習、午休或課餘時間。 

五、服務項目 
(一)協助館藏資料登錄。 

(二)協助圖書出納、排架、資料蒐集及整理。 

(三)協助活動展示、裝置、展場佈置。 

(四)協助推廣活動、參考諮詢或其他臨時性工作。 

六、獎勵 
(一)本館獲贈閱之刊物優先取得。 

(二)表現優良者，頒發義工證書並於期末提報獎勵。 

七、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